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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勤发〔2021〕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学生公费医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公费医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21 年 7 月 12 日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

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学生公费医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根据北京市卫生局、财政局关于《北京市公费医疗管理办法》

（京卫公字〔1990〕第 100 号）文件及北京市公费医疗管理办公

室相关政策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公费医疗待遇人员范围 

（一）凡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全日制学生，入学后经体检合格

取得学籍者，在校学习期间，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；体检不合格

者，在保留入学资格期间，医疗费用全部自理。 

（二）委培生、自费生医疗费用自理。 

（三）在职研究生医疗费用由原单位报销。 

第二条  享受公费医疗时间 

（一）凡享受公费医疗政策的学生，不再享受高中时期办理

的“一老一小”医疗保险。 

（二）新生入学体检合格和审查合格,注册学籍后方可享受

学生公费医疗待遇。 

（三）由学校确定因病休学、保留学籍者，可增加一年公费

医疗待遇。 

（四）学生自办理毕业离校手续之日起,公费医疗待遇自行

停止。 

第三条  就医方式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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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校内门（急）诊就医：享受公费医疗的学生凭校内医

疗证在校医院门诊就医，无医疗证者就医费用自理。 

（二）转诊就医：因校医院条件所限转往外院就诊者，需由

校医院的医生开具转诊单到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指定

的合同医院（北医三院）或指定的专科医院医治，并按指定的科

室就医，转诊一次一周内有效，不得一次转诊连续看病；未经转

诊自行到校外就医或不按转诊要求就医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自理。 

（三）急诊就医：急症患者可在本市就近的公立医保定点医

疗机构急诊就医，只限本次；学生到外埠实习期间患病，可由带

队老师指定一个当地公立医院看急诊。同种疾病只报销首次就医

费用。 

（四）寒暑假期间就医：患慢性病及特殊病种需利用假期继

续进行检查治疗者，放假前须到校医院开具转诊单，再到北医三

院或指定的专科医院就医；急性病患者可直接前往北医三院或就

近的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

（五）住院治疗：学生如在北医三院或指定的专科医院住院

治疗须经校医院同意；假期需择期手术住院治疗的学生，应在放

假前到校医院开具转诊单，前往北医三院或指定的专科医院到指

定的科室住院治疗；急诊患者可在非合同医院急诊住院治疗。其

它特殊情况按北京市公费医疗相关政策执行。 

（六）因传染病、精神类等疾病休学保留学籍者就医：必须

先到校医院备案，在备案完成后再到当地公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



 

就医，并且只能报销就休学病种继续治疗所发生的费用。 

第四条  医疗费用报销 

（一）报销比例。凡符合报销规定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如下

比例报销。 

1.校医院就医：学生到校医院持医疗卡就医，报销比例为可

报销金额的 90% 。 

2.转诊医疗费：经校医院转诊到北医三院或指定的专科医院

就诊时发生的医疗费报销比例为可报销金额的 80%。 

3.急诊医疗费：符合医疗报销规定的急诊医疗费，报销比例

为可报销金额的 80%。 

4.用药：医生根据病情合理开药，急性病开药不超过 3日用

量（中草药不属于急诊用药范围），慢性病开药不超过 7日用量，

行动不便的开药不超过 14 日用量。 

按照北京市公费医疗办公室文件规定：凡超过规定限额标准

的处方，其超过部分个人自负 50%。 

5.其他:《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用药报销范围》中注明“需个

人部分负担的特殊药品”，在原报销比例的基础上，个人多负担

5%；需个人部分负担的检查费，在原报销比例的基础上，个人多

负担 8%；材料费超 500 元时个人需在原报销比例的基础上自付

30%。 

6.住院费借款：学生因病需住院治疗凭住院通知单，按学校

财务《住院费借款审批规定》的流程，可借用转账支票垫付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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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金，其借款金额的 10%以现金支付，作为校内借款押金。 

7.住院费用报销：学生出院后需按规定将报销单据交至校医

院公费医疗办。北京市住院费用应于出院日起 2个月内将报销单

据交至校医院公费医疗办；外埠住院医疗费用，应于出院日起 5

个月内将报销单据交至校医院公费医疗办；寒暑假前（1 月或 7

月）以及假期中发生的住院费用，应于开学后 10 日内将报销单

据交至校医院公费医疗办。经北京市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审核，

不合理的住院费用由本人负担。 

（二）报销所需凭证 

1.校外门诊医疗费报销 

凭：①医疗卡；②转诊单；③病历；④医疗费收据；⑤医疗

专用处方；⑥诊断证明；⑦明细单（药费及治疗费）;⑧外伤需

学院开具证明并加盖学院公章及辅导员签字（需注明受伤时间，

地点，原因等），在所规定的报销日期，经校医院公费医疗办审

核后由财务部门报销。 

2.校外急诊医疗费报销 

凭：①医疗卡；②急诊病历；③急诊医疗费收据、收据上需

加盖急诊章；④急诊医疗处方；⑤诊断证明；⑥明细单（药费及

治疗费）；⑦外伤需学院开具证明并加盖学院公章及辅导员签字

（需注明受伤时间，地点，原因等），在所规定的报销日期，经

校医院公费医疗办审核后由财务部门报销。 

学生在异地实习期间患急性病，报销时需另附本人所在学院



 

开具的实习证明及带队老师签字；假期期间异地患急性病报销

时，需由学院出具学生就医医院与学生生源所在地相符的证明。 

3.住院费用报销 

凭：①出院诊断证明；②住院费收据；③住院收费清单；④

住院费明细单（上述四项盖章有效）；⑤外伤需学院开具证明并

加盖学院公章及辅导员签字（需注明受伤时间，地点，原因等），

出院后应及时交到校医院公费医疗办，经审核后由财务部门上报

市医保中心审批后与个人结算。 

第五条  不予报销的费用 

（一）打架斗殴、酗酒、交通肇事及自杀抢救等发生的医药

费用。 

（二）无转诊手续、自行找医疗单位或医师治疗的费用。 

（三）北京市规定的挂号费、自费药品、医疗咨询费、特护

费、出诊费、卫生费、超标准住院费、验光费、救护车费、镶牙

费、用于科学研究的医药费、外科矫形、整形、美容手术治疗费

等。 

（四）出国出境交流期间在国外发生的医疗费。 

（五）异地旅游期间发生的医疗费。 

（六）跨年度的医疗费。 

（七）入学前患有的慢性病，入学后因本病症发生的医药费

用。 

（八）将公费医疗证转借他人或以他人处方冒名顶替等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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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费医疗规定的行为，校医院除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外，按公费医

疗管理规定，6个月内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。 

第六条  医疗费报销时间 

（一）报销时间依校医院与财务处具体安排执行。 

（二）全日制学生入学报到后，在未取得学籍前所发生的医

疗费用先自行垫付，待取得学籍后按北京市公费医疗管理规定予

以报销。 

第七条  特殊情况由校医院负责人受理，经向学校和上级主

管部门请示后做出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学校校医院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

学生公费医疗管理办法》（校勤发〔2019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月 12 日印发 


